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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長利用職務上權限、抽換採購公文案 

 

（一）事實概述 

民眾檢舉，甲科長利用其職務之權限，於某採購案將進行評選會議時，未經主

管同意指示承辦人抽換簽核公文內頁，由於簽核內容及金額有重大變動情形但

卻未依相關法規規定逕將公文內容竄改，對於特定廠商有不當往來之嫌，此等

行為明顯有圖利他人之嫌，並顯有違反政府採購法公平合理原則及公文簽核程

序，而損失其他廠商應有之權益。 

 

（二）懲處（戒）情形 

1. 懲處（戒）原因及結果：甲於科長任內，辦理勞務採購案件時，未經主管同 

意逕指示承辦人抽換公文，違反公文簽核流程，損害採購之公平競爭，經該

府政風處簽陳首長核可後，提請考績委員會審議，依「該地方政府及所屬各

機關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表」第 6點第 11款規定，決議予以記過 1次在

案。 

2. 相關法條： 

（1）公員服務法第 5條：「公務員應誠實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驕恣貪惰，奢

侈放蕩，及冶遊賭博，吸食煙毒等，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中公務員應

謹慎勤勉之義務。 

（2）該地方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表第 6點第 11款規定：「其 

他因執行職務疏失或違反規定，致生不良後果，情節較重者。」 

 

（三）廉政小叮嚀 

1. 公務人員服務於國家，對外行使公權力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故身為公務人

員，必須誠實清廉、謹慎勤勉，依法公正執行職務，增進公共利益及兼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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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利益，應以創造國家、社會大眾之福祉為優先，不得有差別待遇等情形發

生，而損失第三人之權益。 

2. 嗣後雖將相關承辦人員，予以適當之處分，但對於公務人員及國家政府之清 

廉形象明顯受創，故於行使法定職務時，切記應依法行政，並秉持公務員廉

政倫理規範揭櫫原則，拒絕任何偏頗、圖利自己或廠商之行為，以創造公平

良善的發展環境。 

 

 

 (本文摘自法務部廉政署行政責任案例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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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高鐵公司寄送電子郵件，稱「填表單領回饋」無影謀?  

 

民眾向高鐵表示 接獲疑似台灣高鐵公司相近名稱之英文社交工程詐騙郵件，內容要

求點選互動連結後可獲得免費車票/2300元回饋的真實性 

 

台灣高鐵澄清，實無相關活動或郵件寄送，請民眾切勿點選/操作，避免個資外洩或

權益受損。 

🔗台灣高鐵官網澄清公告連結 https://www.thsrc.com.tw/....../0a78bc6f-5622-

420f...... 

 

 (本資料轉載自內政部警政署 165全民防騙網宣導網頁) 

https://www.thsrc.com.tw/....../0a78bc6f-5622-420f
https://www.thsrc.com.tw/....../0a78bc6f-5622-42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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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法務部廉政署政風業務洩密案例資料) 


